3-5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88.12.08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修正
9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暨招生暨試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修正
100.03.16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招生暨試務委員會暨第1次博士班委員會聯席會議修正
100.4.20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

101.11.28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博士班委員會議修正

102.1.9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試務暨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2.1.9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修正

102.9.25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試務暨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2.10.02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
106.04.19 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博士班委員會暨第4次試務暨招生委員會聯席會議修正

106.04.29 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

109.09.14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規劃委員會暨第1次博士班委員會暨第1次試務暨招生委員會聯席會議修正

109.10.21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修正

110.10.27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

112.04.12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試務暨招生委員會修正

112.09.13 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

114.6.11 113學年第2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為培育博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博士生)具備應有之學養，特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博士生應於入學後四年內(含休學)通過資格考核。如有特殊情形，經試務委員會同意，至多可延長二學期。未通過者應令退學。

109學年度(含)之前入學者不受前項年限之限制。
第三條 博士生於俢畢必修課程及主修學組之必選課程，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得申請資格考核。

第四條 資格考核日期為每年一月及七月，於每學期上課開始前一個月內受理資格考核申請。不同科目得分次申請。

若因故未能在該學期內參加資格考核，應於預定考試日前一個月撤回，每科撤回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資格考核共二科，110學年度(含)之前入學者自博士班共同必修課程及博士生主修學組之必選課程中各選考一科。111學年度起入學者自博士班共同必修及必選課程中各選考一科。

博士班必選課程之選考科目得以論文發表積分達70分替代。替代之論文需獨立發表或是第一作者，若與指導教授聯合發表可為第一或第二作者。各篇可獲得分數為各類別論文之積分除以該篇作者人數(扣除指導教授)。

	       
	期刊論文類別
	積分

	1
	SCI、SSCI、THCI、EI、A&HCI、KCI、TSSCI(僅限國科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第1級與第2級期刊)
	70

	2
	SCOPUS 資料庫；
具匿名審查機制的(英文)期刊論文
	50

	3
	國科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第3級期刊
	40


第六條 資格考核以筆試方式為之，考試時間為每科四小時，每天只考一科。

資格考核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應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仍不及格者，依規定應令退學。

第七條 資格考核之內容以參考閱讀清單為主，於博士生申請後一個月內由所長協調學組召集人及相關科目教師聯合擬定，每科以十種為限。
第八條 博士生具下列二項條件者，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生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者，由本所通知教務處於其成績表登錄並註記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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